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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为推荐性的。 

本标准参照《NY 5238 无公害食品  水生蔬菜》，根据深圳市的实际购销情况，制定了本标准。 

本标准按GB/T 1.1-200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编写。 

本标准由深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和深圳市农林渔业局联合提出。 

本标准由深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深圳市无公害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深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罗湖分局、深圳市

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布吉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 

本标准起草人：吴开华、古松浩、谭  薇、沈  彬、冷思广、孔德彪、陈伟强。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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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包装鲜食莲藕购销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预包装鲜食莲藕购销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等级指标、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

签和包装。 

本标准适用于在深圳市购销的预包装 “三七三五”、“鄂04号”、白泡、红莲、白藕、湖藕、田

藕等莲藕品种，其它品种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2762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T 5009.11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 

GB/T 5009.12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T 5009.15   食品中镉的测定 

GB/T 5009.17   食品中总汞及有机汞的测定 

GB/T 5009.38   蔬菜、水果卫生标准的分析方法 

GB/T 8855      新鲜水果和蔬菜的取样方法 

NY 5238        无公害食品  水生蔬菜 

NY/T 761       蔬菜和水果中有机磷、有机氯、拟除虫菊酯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多残留检测方法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规定》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令第43号 1995年发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主藕 
从种藕抽生和膨大的藕条。 

3.2 支藕 
从主藕抽生的分枝藕，一般小于主藕。 

3.3 尾藕 
完整的莲藕主茎上与藕苗相对的比主藕短小的最后一节。 

3.4 藕苗 
主藕和支藕顶端的芽苗。 

3.5 藕径 
主藕藕苗之后第三段中间位置的最大直径。 

3.6 色泽 
指同品种莲藕成熟期表面固有的颜色和光泽。 

3.7 成熟度 
指莲藕生长发肓至可采挖食用的阶段，一般以表皮颜色分为成熟和尚未成熟两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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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形状完整新鲜 
主藕形状端正，有藕苗，有尾藕，无畸形、无萎蔫者。 

3.9 形状较完整 
主藕形状稍有弯曲或稍有变形者，有藕苗，有或无尾藕。 

3.10 修整良好 
除去主藕上的须根、支藕、叶芽、鳞片和浮土。 

3.11 表面光洁 
藕条表面平滑清洁，无粘附泥沙、杂质。 

3.12 表面尚光洁 
藕条表面较平滑清洁，附有少许泥沙而不影响外观。 

3.13 异嗅或异味 
指莲藕吸收其他物质的不良气味或因变质而产生不正常的气味和滋味。 

3.14 腐烂 
因受损伤、病虫害等导致的腐败。 

3.15 机械伤 
因挖、轧、挤和压等外力造成的伤害。 

3.16 轻微损伤 
由于自然因素或机械外力的作用对莲藕表面造成的擦痕、划痕、刺伤、碰伤、水锈等不影响食用的

损伤。 

3.17 严重损伤 
莲藕在生长发育和采挖清洗贮运过程中因病虫害及机械外力造成的病斑、虫孔、挖伤、切口等导致

腐烂而部分或全部失去食用价值的损伤。 

3.18 整齐度 
同一等级藕条之间长短、粗细相一致的程度。 

3.19 容许度 
由于莲藕在采后分拣过程或在采后处理和贮运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品质变化，规定一个偏离本等级质

量的允许限度，称为容许度。 

4 基本要求 

4.1 各品种、各等级的莲藕，应整齐均匀、硬实新鲜、不萎蔫，色泽基本一致。 

4.2 各品种、各等级的莲藕，应无机械伤及病虫害造成的腐烂。 
4.3 各品种、各等级的莲藕，外表面及藕孔内应清洁无泥，无异嗅或异味。 

4.4 各品种、各等级的莲藕，应无毒、无害，宜于食用，符合 GB2762、2763及有关食品卫生的国家规

定。 

4.5 我国法律、法规和规章另有规定的，应符合其规定。 

5 等级指标 

分特级、一级、二级三个等级，各等级感观和规格指标须符合表1要求。 

6 卫生指标 

卫生指标应符合GB 2762、GB 2763、NY 5238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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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感观和规格指标 

等级 指标 

特级 一级 二级 

基本特征 品质优良，具有该品种典型形

态特征。色泽、粗细均匀一致，

饱满坚实新鲜，形状完整。 

品质较优良，具有该品种固有

形态特征，色泽、粗细较均匀，

饱满坚实不萎蔫，形状完整。

品质一般。具有该品种类似

形态特征，无明显扭曲变形，

色泽、粗细尚均匀，坚实不

萎蔫，形状较完整。 

色泽 表皮呈黄白色带少许褐色斑

纹（点） 

表皮呈黄白色带褐色斑纹（点） 表皮呈黄白色或乳白色，色

泽鲜亮。 

修整状况 修整良好，表面光洁。 修整良好，表面光洁。 修整较好，表面尚光洁。 

感 

 

 

 

观 

成熟度 发育成熟。 发育成熟。 发育成熟或尚未成熟。 

全长（c m） 60±5 40±20 25±15 

节数（节） 4～6 2～5 1～3 

节长（c m） 10～13 8～15 不限 

规 

 

 

格 藕径（c m） 7±0.5 5.5±1 4～5 

整齐度（%） ≥85 ≥80 ≥75 

轻微损伤 有轻微损伤的藕条数同一预

包装中≤10%。 

有轻微损伤的藕条数同一预包

装中≤30%。 

有轻微损伤的藕条数同一预

包装中≤50%。 
缺 陷  

容 许  

度 
腐烂及 

重伤 

无病虫害、无机械伤以及其它损伤造成的腐烂。无严重损伤。 

 

7 试验方法 

7.1 感观检验 
7.1.1 检验用具 

a） 低倍放大镜（5～10倍）； 

b） 不锈钢水果刀； 

c） 卷尺和卡尺； 

d） 大台秤和小台秤。 

7.1.2 检验方法 
7.1.2.1 形态特征、表皮色泽、新鲜程度、修整状况、清洁、腐烂、机械伤以及其它损伤由目测法检

验，必要时可借助量具测量。 
7.1.2.2 成熟度主要以表皮色泽为判别依据。 

a） 表皮呈黄白色带褐色斑纹（点），为成熟莲藕； 

b） 表皮呈乳白色，色泽鲜亮，为尚未成熟莲藕。 

7.1.2.3 异嗅或异味用嗅和品尝的方法检验。 
7.1.2.4 病虫害有明显症状或症状不明显而有怀疑者，以及一些表面不易鉴别的损伤应用水果刀进行

切剖并借助放大镜检验。如发现内部症状严重，则加大一倍样品数量检验。 
感观不合格率按缺陷样品质量百分率计算。 

7.2 规格检验 
7.2.1 长度用卷尺直接测量； 
7.2.2 藕径用卡尺直接测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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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整齐度 
7.3.1 按公式（1）分别计算各等级样品的平均长度和藕径： 

               （X1+X2+X3+ ⋯⋯Xn） 

           X =                    ⋯⋯⋯⋯⋯⋯⋯⋯⋯⋯⋯⋯⋯⋯⋯⋯⋯⋯⋯⋯⋯⋯⋯⋯（1） 

                       n 

式中： 

 

X——各等级受检样品的平均长度或藕径（cm）; 

Xn——受检单条样品的长度或藕径（cm）； 

N——受检样品的总条数。 

7.3.2 按公式（2）计算整齐度，计算结果保留一位小数。 

                           n1 

             整齐度（%）=       ×100⋯⋯⋯⋯⋯⋯⋯⋯⋯⋯⋯⋯⋯⋯⋯⋯⋯⋯⋯⋯⋯⋯（2） 

                           n 

式中： 

n1 ——单条样品长度或藕径在 X（1±10%）范围内样品的条数； 

n ——受检样品的总条数。 

7.4 卫生检验 
7.4.1 砷 
按GB/T 5009.11规定的方法测定。 

7.4.2 汞 
按GB/T 5009.17规定的方法测定。 

7.4.3 铅 
按GB/T 5009.12规定的方法测定。 

7.4.4 镉 
按GB/T 5009.15规定的方法测定。 

7.4.5 农药残留量 
按GB/T 5009.38、 NY/T 761规定的方法测定。 

8 检验规则 

8.1 检验批次 

同一产地、同一品种，同一等级，同一次批发销售的产品作为一个检验批次。 

8.2   抽样方法 
8.2.1 抽样方法采用随机抽样，抽取的样品必须有代表性。 

8.2.2 抽样数量：按 GB/T 8855规定的执行。批量少于 100箱按 5%的量抽样，但不少于 1箱。样品检

验结果，适用于整个抽验批。 

8.2.3 抽验中如发现质量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应增加抽验数量。对超过容许度规定的不合格产品可

按其实际检验结果判定重新定级。供货方如不同意变更等级，可进行加工整理后再抽样检验一次，以重

验的结果为准。 

8.2.4 抽样同时应进行定量包装检验，每一包装件内的莲藕净含量与标示净含量的负偏差应符合《定

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规定》。 

8.3 判定规则 
8.3.1 不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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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批受检样品检验时，对不符合所属等级的样品缺陷分别记录。如果一个样品同时出现多种缺陷，

选择一种主要缺陷，按一项残次品计算。单项不合格品百分率按公式（3）计算，计算结果保留一位小

数。 

                           m2 

                       x=      ×100⋯⋯⋯⋯⋯⋯⋯⋯⋯⋯⋯⋯⋯⋯⋯⋯⋯⋯⋯⋯⋯⋯（3） 

                           m3 

式中： 

x——单项不合格品百分率（%）； 

m2——单项不合格样品的质量（kg）； 

m3——检验批次样品的总质量（kg）。 

总不合格率为各单项不合格率的总和。 

8.3.2 容许度 
8.3.2.1 特级：每批莲藕中感观、规格总不合格率应≤5%，其中病虫害、腐烂单项不合格率应≤2%。

但不合格品须达到一级的要求； 

8.3.2.2 一级：每批莲藕中感观、规格总不合格率应≤8%，其中病虫害、腐烂单项不合格率应≤2%。

但不合格品须达到二级的要求； 

8.3.2.3 二级：每批莲藕中感观、规格总不合格率应≤10%，其中病虫害、腐烂单项不合格率应≤3%。 

8.3.3 卫生指标 
卫生指标有一项不合格，该批次莲藕为不合格。 

9 标签和包装 

9.1 标签标志 
包装上应标明产品名称、净含量、等级、产地、采收及包装日期、经销单位及地址等。 

9.2 包装要求 
9.2.1 用于莲藕包装的容器应清洁、牢固、无污染、无异味、无虫蛀、无腐烂霉变，内外壁无尖突物。

根据需要和当地条件，可选用木条箱、纸箱、塑料箱、竹筐等。 
9.2.2 莲藕属于水生蔬菜，为保证莲藕在包装贮运过程中保持新鲜不变色，应在包装箱内套无毒塑料

薄膜，注入占莲藕净重 10%的无污染清水，将莲藕保存在水中。 
9.2.3 同一批货物的包装件应规格统一，容量一致，分级装入同一产地、品种、色泽和成熟度的产品。 

9.2.4 为保证同一包装内莲藕粗细均匀，长短一致，同一包装中莲藕整齐度为： 
—— 特级≥90%； 

—— 一级≥85%； 

—— 二级≥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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